
2025年深圳技能大赛——南山区调饮师
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一、竞赛宗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引领带动作用，为我区“14+7”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聚焦调饮师关键技术与创新能力，选拔一批在调饮师领域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精湛专业技能、突出实践能力和持续创新思维的高技能人才，为南山区的高技能人才队伍注入新生力量。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
          深圳市南山区总工会
承办单位：南山粤海街道办
          深圳市爱焙乐烘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广禧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东莞新澜鑫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艾瑞斯电器有限公司
          青岛海氏烘焙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立安食品有限公司
          三能烘焙器具（广州）有限公司
为加强本次大赛各项工作的日常组织、协调与管理，在2025年深圳技能大赛南山区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领导下，按照相关工作要求，成立调饮师项目执委会（以下简称“执委会”），负责赛事组织协调、技术实施、后勤服务、健康安全服务保障等工作。执委会成员如下：
主  任：吴  曼  深圳市南山区爱焙乐烘焙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副主任：杨明鼎  深圳市南山区爱焙乐烘焙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
成  员：杨润佳、谢丹青、黄胜龙、袁明发、王田田、赵婉婷、梁永昌 樊勇贵 袁家欣 陈泽斌 李泽涛
执委会下设综合部、赛务部、技术部、申诉受理部、后勤保障部。执委会办公室设在深圳市南山区向南东街8号新绿岛大厦8楼A座。联系方式：吴曼，13715386079。 
三、竞赛安排
（一）竞赛项目
调饮师。
（二）竞赛标准
以调饮师四级/中级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依据，参照国家、省调饮师竞赛技术文件并结合新时代行业企业发展情况，适当增加相关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技能等方面的内容，由执委会组织专家制定，具体要求见技术文件。
（三）竞赛形式
本次竞赛为单人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初赛指定产品实操竞赛，取初赛成绩排名前30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为实际操作竞赛，具体要求见技术文件。 
（四）参赛条件
[bookmark: _GoBack]次竞赛面向南山区组织开展，参赛的人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年满18周岁且未到法定退休年龄，在南山区居住、工作或学习，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遵守竞赛规则、流程。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广东省技术能手”等荣誉的人员不以选手身份参赛，已获得“深圳市技术能手”“深圳市南山区技术能手”的人员不以选手身份参加相同赛项。本次竞赛同一单位报名人数不超过10人。报名人数不少于60人，如出现报名人数不足可延长报名时间或者取消竞赛（由执委会另行通知）。 
（5） 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2025年10月20日23:59止。
（六）报名方式
参赛选手用手机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在线报名，按报名条件和系统要求填写资料并上传报名材料。审核结果请登录平台→“我的”→我的办理事项中查看。
[image: 微信图片_20250814160727]
（七）报名资料
报名参赛的选手根据报名系统要求将以下资料上传至相应位置：
1.竞赛报名表（下载打印，本人签字和单位盖章后上传）。
2.本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
3.本人近期免冠白底电子彩色证件照。
4.社保缴费证明。
（八）咨询电话
吴老师，13715386079
（九）竞赛时间、地点
1.初赛。2025年10月31日14:00-17:00，深圳市南山区向南东街8号新绿岛大厦8楼A座爱焙乐烘焙学校南山校区。
2.参赛相关费用。主办、承办单位不向参赛选手收取参赛（含培训）费用，参赛选手因参赛而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等费用自理。执委会可为有入住需求的选手推荐酒店，联系方式：杨明鼎，18948569035。
3.赛前培训。2025年10月31日9:00-12:00在深圳市南山区向南东街8号新绿岛大厦8楼A座爱焙乐烘焙学校南山校区开展决赛赛前培训。主要组织参赛选手熟悉场地环境、设施设备；提供安全知识、竞赛流程、技术文件规则解读等培训。 
4.决赛。2025年11月1日，深圳市南山区万象天地户外广场。 
以上竞赛时间、地点如有变动，以执委会通知为准。
四、奖励办法
（一）认定“深圳市南山区技术能手”
竞赛综合成绩前6名且初赛和决赛成绩均合格的参赛选手由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颁发“深圳市南山区技术能手”证书。
（二）奖项
本次竞赛项目分别设置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胜奖3名。 
（三）奖金
一等奖奖励人民币8000元，二等奖奖励人民币5000元，三等奖奖励人民币3000元，优胜奖奖励人民币1000元。各项奖金均为税前金额。 
（四）优秀组织奖
对在本次大赛中作出突出贡献，或在参赛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由执委会颁发优秀组织奖。
五、申诉与仲裁
现场申诉最迟应在竞赛结束后1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将不予受理。申诉时，应以书面形式向申诉受理部提出，技术问题由裁判长与裁判员共同商议解决；非技术问题由组委会进行调查、核实、裁决。
六、其他
（一）参赛选手不遵守竞赛规程，或经查实有冒名顶替、作弊、扰乱赛场秩序等情形的，终止比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已经获得相关荣誉、称号或者物质奖励的，由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取消、追回。
（二）本竞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三）本实施方案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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